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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2和 1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年度报告以及 
高级专员办事处和秘书长的报告 

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关于几内亚人权状况的报告* 

 内容提要 

 本文是遵循人权理事会第 13/21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决议请人权事务高级专
员向理事会第十六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几内亚人权状况的报告。报告阐述了

2010年 4月至 12月 31日期间的情况。 

 国际调查委员会受命确查几内亚 2009年 9月 28日事件的事实和情节，编撰
出了最后报告具体建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监察
几内亚局势，至少监察 2010 年期间的局势，因为在此期间，该国局势可能依然
很不稳定，监察采取的方式是向该国派出相当比重人数，且相当高度素质的实地

人员，形成对可能违反国际法行为肇事者的威慑力量”。2010 年 5 月 4 日，为
采取履行上述建议的后续行动，人权高专办与几内亚政府签署了一项关于人权高

专办开设办事处的东道国协议。自 2010 年 5 月以来，人权高专办开设在几内亚
境内的办事处一直在从事监督和报告全国人权状况的工作。办事处投入运作的前

半年期间以竞选为着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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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事处与几内亚政府及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共同制定出了各项应对全国重大人

权挑战问题的战略。这些挑战包括，法不治罪，尤其是安全部队有罪不罚的现象；

增强实施司法；加强全国人权状况和民间社会组织；消除腐败对实现经济、社会及

文化权利的负面影响；制止歧视，特别是危害妇女的歧视和基于性别的暴力。 

 2010年 12月 21日，在塞卢·达莱因·迪亚洛认可并保证与新政府合作之后，
阿尔法·孔戴宣誓就任总统。孔戴总统承诺力争推进社会包容，并确保采取包括建

立过渡性司法机制在内的举措，追究以往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这就提供了加强协

作的机会，支持几内亚建立起能力，清除全国上下法不治罪现象，和促进人人享有

人权的风尚。报告列出了向几内亚政府和国际社会提出的一系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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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2010年 5月 4日，为了进一步落实受命确查 2009年 9月 28日几内亚事件的
事实和情节的国际调查委员会建议，几内亚政府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

处(人权高专办)签署了一项关于人权高专办在几内亚境内开立办事处的东道国协
议。自 2010 年 6 月以来，该办事处即投入了运作，然而，却于 2010 年 8 月 13
日宣告正式设立。该办事处的任务包括监督和报告全国人权状况，以及制订和落

实政府、民间社会组织和全国对口单位的能力建设活动。 

2.  根据 2010 年 4 月 15 日人权理事会第 13/21 号决议提交的关于加强几内亚境
内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问题的报告，概述了 2010年 4月至 12月期间几内亚境内
的人权状况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几内亚境内的活动情况。 

 二. 背景 

3.  2009 年 9 月 28 日，掌权的军政当局暴力镇压了一场呼吁几内亚举行自由竞

选的民众和平集会游行。为此，156 人丧生、109 人据报案记录遭强奸、40 人据

报称失踪、非法逮捕和拘禁肆意泛滥，且监狱及其它拘留中心发生了酷刑案情。

2009 年 10 月 28 日就此秘书长发函(S/2009/556)在附件中通报，设立了一个国际

调查委员会以：“(a) 查明事实；(b) 确定犯罪性质；(c) 确定责任，且只要有可

能，即查明责任者；(d) 提出建议，尤其是问责措施建议”。 

4.  2010年 11月 15日至 12月 5日，国际调查委员会走访了几内亚，并于 2010
年 12 月 16 日向秘书长递交了报告。2009 年 12 月 18 日，秘书长将国际调查委

员会的最后报告(S/2009/693)转交给了安全理事会。报告阐明，除其它之外，国

际调查委员会应“监察几内亚局势，至少监察 2010 年期间的局势，因为在此期
间，该国局势可能依然很不稳定，监察采取的方式是向该国派出相当比重……实

地人员，形成对可能违反国际法行为肇事者的威慑力量”。2010 年 5 月 4 日，
几内亚政府与高级专员在日内瓦签署了，人权高专办与政府之间关于开设人权高

专办办事处的协议。协议按人权高专办为派驻国办事处确定的标准规则，确立了

一项包含开展全国技术合作，履行监督和保护职能在内的综合任务。 

 三. 选举(2010年 6月至 12月)期间的人权状况 

5.  此次报告审查期间是以政治过渡为主体现状。在此期间，几内亚首次举行了

前所未有的总统自由竞选。人权高专办监察了竞选背景下的人权状况。据报告，

侵犯人权的行为普遍泛滥，安全部队的侵权行为尤甚，然而，这些被控的侵权者

却逍遥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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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影响人权的主要政治发展动态 

6.  自 2010 年 1月 15 日签署了《瓦加杜古协议》以来，几内亚境内出现了若干

重大政治发展势态。这是几内亚各政治党派为规约从军政统治走向民主竞选的过

渡进程签订的协议。《瓦加杜古协议》设立了包括由总统作为代理国家首脑和由

反对派(称谓“有生力量”)出任的总理在内等 36 位成员组成的民族统一过渡政

府。民族统一过渡政府被指派履行两项任务：自过渡政府组建起的六个月内举行

总统大选，并改革安全部门。 

7.  过渡政府创建了全国过渡委员会(过渡委)履行过渡性议会之职。过渡委编纂

出了各类重要的法律文件，特别是几内亚共和国新宪法，着力强调了对人权和基

本自由的尊重和保护。新宪法还规定要创建一个独立的全国人权机构。 

8.  2010年 6月举行了第一轮总统选举。除了最高法院处置的极少几列违规行为

之外，大部分国际观察员认为此次可被视自由、公正和透明的选举。2010 年 6
月 2 日，全国独立选举委员(独选委)主席公布了初选结果，宣布几内亚民主力量

联盟(几民盟)领导人，塞卢·达莱因·迪亚洛获得 43.69%选票；几内亚人民联盟

(几人盟)主席，阿尔法·孔戴获得 18.25%选票。2010 年 6月 20日，最高法院确

认了这次选举结果。 

9.  由于两位参选候选人均未获得法定的绝大多数票，因此，设定了第二轮选

举。2010 年 9 月 3 日，两位总统候选人签署了一项协议书，承诺在选举之前、

期间和之后确保和平。 

10.  虽然签署了上述和平协议，但，2010 年 9 月 11 日和 12 日则出现了选举之

后的一些紧张状况和暴力抗议。这些紧张围绕着独选委领导层问题的争议，和对

时任独选委主席，本·萨库·希拉腐败的指控。2010 年 9 月 7 日，科纳克里省

审理法庭判定希拉犯有腐败罪。希拉去世之后，独选委委员们推选 Lounceni 
Camara 为继任者，遭到几民盟以腐败指控为由的反对。在缺席判定 Lounceni 
Camara 的竞选欺诈罪之后，孔戴总统任命一位经法语国家国际组织核准的竞选

问题专家，马里族人，Toumani Sangaré 将军，为独选委的新任主席，为举行第

二轮总统决选铺平了道路。 

11.  2010 年 11 月 7 日，在延误了四个月之后，举行了第二轮总统选举。2010
年 11月 15日，独选委宣布，确认阿尔法·孔戴获得选票率为 52.5%。竞选结果

的公布导致了塞卢·达莱因·迪亚洛支持者因对选举结果的失望暴发的全国暴力

骚乱。科纳克里省和中几内亚区域的暴力尤为激烈。2010 年 11 月 19 日，接连

多天的骚乱之后，孔戴总统宣布了紧急状态，并在全国部署了军队实行宵禁。根

据紧急状态的程度，实施宵禁，禁止公众示威游行和集会。行政当局被授权可不

按行政工作人员的正常调动手续，尤其不必按通知的规定时限，将公务员从一个

区域调往别的区域。继宣布了紧急状态和黄昏至黎明的宵禁之后，向科纳克里省

各住宅区和全国各地部署了红色贝雷帽部队的别动队。有报告称，军队采取了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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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和恐吓行动。以科纳克里省和恩泽雷科雷省为例，若干平民和记者因违犯宵禁

令，有时仅差 30 分钟即遭到暴殴。 

12.  2010年 12月 2日，几内亚最高法院核可了选举委员会 11月 15日宣布的暂

行结果，确认阿尔法·孔戴当选为总统。最高法院还因理由不足，驳回了两位总

统候选人所有要求宣布选举无效的动议。当落败的候选人，塞卢·达莱因·迪亚

洛宣布接受选举结果之后，政治和社会紧张气氛得到大为缓解。2010年 12月 21
日，阿尔法·孔戴宣誓就任总统，承诺要组建一个包容性的政府，确保通过建立

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追究以往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 

 B. 竞选期间的人权状况 

13.  人权高专办在两轮总统选举期间均监察了人权情况。除了人权高专办在几

内亚开设的办事处工作人员之外，在第一轮举行期间，还向几内亚增派了四名工

作人员；第二轮期间增派了三位工作人员。人权高专办派出的人员得到选民和各

政治党派的热忱欢迎，并被视为有助于平稳局势和预防暴力之举。人权高专办还

为竞选特别安全保护部队(“安保部队”)开展了人权培训，
1 着重培训在选举过

程和维护公共秩序期间，对人权的尊重。人权高专办向全国各地分别派遣了三十

名被称之为“联络员”的人权监察员。这些“联络员”监察和记录人权状况，显

然有助于防止发生暴力。 

14.  虽然，办事处报告 2010 年 6 月 27 日第一轮选举期间选举相对自由与和

平，但在第二轮选前后则记载下了严重要犯人权的情况。 

15.  据报告，在 2010年 9月 11日至 12日、10月 18日至 22日和 11月 15日至
17 日几民盟举行抗议活动期间，安保部队的警察和宪警采用过度的武力和真枪

实弹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在一些主要街道举行了抗议集会游行，而一些自发聚

集的青年人则向安全部队投掷石块。根据目击者称，安全部队并未先采用催泪弹

或鸣枪以示警告，即装载实弹向抗议者射击。人权高专办工作人员多次目睹安保

部队向科纳克里省手无寸铁的平民肆意开火。据受害者及其家眷的报告，安保部

队还涉嫌殴打被羁押的手无寸铁平民。据报，140 多人被打伤，有 4 人已确认被

杀害。 

16.  据报，2010年 11月 15日至 17日宣布阿尔法·孔戴赢得了第二轮总统大选

之后，当几民盟激进分子在科纳克里省四处举行的抗议行动期间，安保部队的警

员开枪打死了四名年龄在 20至 32岁之间的男性。据人权高专办面询的几位目击

者和验尸医生称，这几人显然遭到以蓄意草率处决方式实施的杀害。人权高专办

立即就此事件通告了国家宪警总监，然而，当本报告最后定稿时，国家宪警仍未

就这些指控开展调查。 

  

 1 安保部队由 8,000名警察和宪警组成，旨在确保竞选过程期间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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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示威游行及随后在科纳克里省和上几内亚区域引发的暴力期间，政府未

给予平民百姓充分的保护。据报，许多住家和商店遭袭击、抢劫和焚烧；有时，

这类打砸抢烧的动因就是针对业主的族裔身份。当地医院收救了众多遭袭的伤

者。暴力侵害，加上得不到地方当局的保护，导致从 2010年 10月下旬起，直至

整个 11 月份，居民们背井离乡出走，形成了境内流离失所者大规模地涌入中几

内亚区域的情景。 

18.  人权高专办还获悉一些袭击执法人员的报告。一些被派遣前往某些区域恢

复秩序的国防军人和安全警员被手持大弯砍刀、匕首和石块的愤怒暴民打伤。据

报，一些军事人员的家眷和住房也遭到袭击。 

 四. 几内亚的人权挑战问题 

19.  几内亚的人权状况形成了若干挑战问题。这包括：法不治罪，尤其对安全

部队有罪不罚问题；基于性和性别的暴力和例如，女性生殖器割礼之类的有害传

统习俗问题；和腐败泛滥现象，均阻碍了全面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由

于法律体制薄弱、司法机构既缺乏独立，又软弱无力，加上民间社会组织势单力

薄等掣肘因素，几内亚无力应对这些挑战问题。 

 A. 主要的人权挑战问题 

 1. 侵犯人权行为不受惩罚 

20.  武装部队不守军纪和安全部队犯有侵权行为均是对几内亚境内人权形成的

长期威胁。几内亚武装部队在力图平息例如，2006 年 6 月、2007 年 1 月和 2
月，以及 2009 年 9 月等一系列公众抗议期间涉嫌犯下了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近几年来，除了军队和警察因薪酬拖欠和生活条件差诉诸的暴动和罢工行动加剧

恶化之外，不安全情势频仍。 

21.  无以计数的报告揭露过去几十年来，几内亚军队和安全部队成员犯下了各

类侵犯人权行为，包括法外杀戮、暴力镇压公众抗议、酷刑、任意逮捕和拘留、

非法干预隐私，和干预行使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权。 

22.  负责确查 2009 年 9 月 28 日事件的国际调查委员会着重指出，有罪不罚是

几内亚的首要关注问题。几内亚政府一直在与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厅进行合作。

2010年，该检察厅曾多次走访了几内亚。 

23.  为此，司法部任命了三位著名法官组成的专案组，调查 2009 年 9 月 28 日
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及其后期情况。由于财力和人力资源匮乏，该法官专案组履

行使命，开展调查的能力受到限制。同时，政府着重关注的是政治过渡，而不是

追查据知犯有上述罪行的罪犯，因此，未给予专案组追查工作政治上的支持。据

报，三位法官面询了 200 多位受害者。然而，截止 2010年 12月，法官却未曾面

询过一位据人权高专办驻几内亚办事处所知的 2009年 9月 28日遭强奸和其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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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之害的幸存者。此外，截止 2010年 12月，国际调查委员会最后报告点名涉
嫌的大部分人仍在司职，未受到追究。2011 年，人权高专办驻几内亚办事处期

待与法官专案组加强合作力度。 

24.  2007 年 1 月和 2 月对示威游行的镇压恰好表明，过去五十年来，几内亚民

间社会组织和人权捍卫者在增进和保护人权的领域一直面临着重重困难。2007
年 1月，工会领袖Mamadou Sylla 被从监狱释放出来之后，几内亚工会因抗议兰

萨纳·孔戴总统对政府实施司法的干预，暴发了一场大动乱。两个月之内，暴力

席卷全国。据“几内亚保护 2007 年 1 月和 2 月事件受害者联合会”发表的报

告，军队，特别是总统卫队杀害了 226人。政府虽批准建立一个包括杰出和著名

人权活动者在内组成的全国调查委员会来调查上述事件期间据称的侵犯人权行

为，但由于缺乏政治意愿，该调查委员会从未履行过职责。 

 2. 基于性和性别的暴力和有害传统习俗 

25.  2010 年 9 月，经全国广泛磋商之后，几内亚社会事务和促进妇孺发展事务

部出台了一项全国整治基于性别暴力的战略。战略包括了若干预防基于性和性别

的暴力，和支持幸存者的长期行动。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在人权高专办的协助下，

与政府共同着手拟订一项拟于 2011 年执行，基于上述国家战略的联合方案。与

此同时，如下所述，由于一些相关立法的缺陷，以及眼下法不治罪的风气及文化

障碍，几内亚基于性和性别的暴力问题仍然令人感到有所担忧。 

26.  根据《刑法》，只有强奸才被确认为性暴力行为，而对强奸的界定狭窄，

唯有发生强行性插入才予认定。为此，检察官往往不得不援用，诸如人身侵袭等

其它罪行，以追究不构成《刑法》所列强奸定义的其它基于性的暴力行为。此

外，强奸不像谋杀那样被视为侵犯人身的罪行，而被视为违反道德的犯罪行为。

虽然，对强奸的惩罚与国际惯例和趋势相符(判处 5 至 20 年的监禁)，但对强奸

罪的加罪情节，则与《儿童权利公约》不符。几内亚《刑法》第 321条规定，只

有受害者未年满 14 岁，才被列为加重强奸罪的情节。法律没有关于 14 至 18 岁
儿童的条款。 

27.  2010年 9月至 11月期间，人权高专办记录下了无数起平民显然出于政治动

因犯下的强奸案，和怒不可遏的暴民因某些政治事件，诉诸的“报复性”袭击行

动。有些人显然因其所属的族群，稍少的一些人因其政治所属观点，而沦为遭侵

害的对象。据称，2010年 11月 15日至 17日，在科纳克里省和拉贝行政区采取

镇压几民盟的大规模暴力期间，安全部队成员也曾强奸了若干妇女和少妇，甚至

女孩。 

28.  遭性和性别暴力之害者一般得不到充分的医疗和心理照顾。医院几乎都缺

医少药，乡村地区，更是医药匮乏，没有医疗设备。据报，幸存者通常被直接送

入公立医院孕产科，那里的医生则根本就不考虑她们的状况如何。此外，由于怕

遭迫害，医生往往不愿意出具确认强奸的证明，据称，凡强奸者系为安全部队的

成员时，则更无人敢问。再则，受害者本人也往往不愿意立即寻求医疗救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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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会前往住区开业医师或传统医师寻诊，这些医师被视为保密度更可靠的救助

者。显然一些国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往往以配备训练有素的医生和设备完善的诊

所，为幸存者提供更好的医疗和心理照顾。此外，他们往往比较容易出具体检证

明，通常对幸存者的困境更有同情心。 

29.  2009 年 12 月，国际调查委员会在提交秘书长的报告(S/2009/693)记载了，
继 2009年 9月 28日事件之后，至少发生了 109 起强奸和其它性暴力案件，并为

此提出了若干建议，即：为幸存者提供医疗和心理照顾(特别是防治艾滋病毒/艾
滋病，和其它性传染医病)，以及防止遭恐吓和威胁的保护。 

30.  截止报告最后定稿之际，人权高专办未获悉 9 月 28 日事件期间受害的任何
一起案件幸存者获得了经济赔偿。此外，无迹象表明，政府拟按国际调查委员会

的建议，打算为了发放赔偿款的目的，着手确定受害者的身份。 

31.  在本报告汇报期期间，人权高专办还调查了侵害儿童和其它有害传统习俗

问题。尽管《儿童法》把女性生殖器割礼行为列为犯罪行为，并发动了多场全国

运动并提高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但女性生殖器割礼仍为几内亚境内司空见惯的

习俗。 

 3. 贫困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 

32.  长期的独裁、恶劣的政府、腐败成灾和基础结构的崩溃，致使人口陷入更

易受害的境地，尤其更难享有保健、获取用水、卫生设施、营养和教育。大部分

区域的粮食安全状况仍处于岌岌可危的状况，越来越多的家庭无法承担不断攀升

的粮价。这些挑战构成了许多几内亚人实现其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包括食物、

健康、教育和发展权的主要障碍。 

 B. 增进和保护人权体制的能力 

33.  立法框架欠佳、体制能力不足和稚嫩的民间社会成为几内亚人权国情的特
点。此外，几内亚与联合国人权机制之间尚处于尝试性合作的状态。 

 1. 实施司法 

34.  几内亚司法制度总体上存在着人手不足、训练有素人员短缺和资金匮乏、

以及无独立性和腐败问题，严重阻碍了人权遭侵犯的受害者求助于司法，滋生了

该国普遍的法不治罪现象。该国地方法官人数不足 300人，律师不到 200人，其
大部聚集在科纳克里省。司法体制由最高法院、巡回法庭、2 个上述法庭、10 个

审理法庭和 26 个法庭组成。巡回法庭不定期开庭审案。 

35.  在本报告涵盖期期间，人权高专办几内亚办事处监察了科纳克里省和恩泽

雷科雷省的若干起开庭审理案，并表示关切这些这审理是否符合国际标准。办事

处尤其确定令人关切的是：无视处置证据的相关程序规则、提出起诉的依据、辩

护律师事先获得被告案卷，和法官的独立性问题。法官看来不愿意下令暂时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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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拘留者，但，与此同时，则显然拒绝为警方的残暴行为和非法预审拘留辩护宣

称的理由。 

36.  人权高专办驻几内亚办事处访察了若干拘留地点，尤其关切目前遭延长预

审拘留的众多被羁押者。许多在 2010 年 9 月、10 月和 11 月政治抗议期间遭逮

捕的人已经获释，仅少数几人遭到起诉。自 3月 31日起，驻科纳克里省(Matam)
宪警机动队第三排的七名军警被拘留，但尚未遭到法庭起诉，因而不得会见其律

师和家人。 

 2. 国家人权机构 

37.  几内亚还没有设立独立的国家人权机构。2008 年，在政治过渡的背景下，

由于人权高专办的支持，建立起了全国民主和人权监督机构，隶属总理办公厅监

管。然而，该机构则一直人员配备不足、资金匮乏，而且未被赋予调查侵犯人权

行为的权力。司法部的国家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事务局虽被授命主管增强全国人

权的任务，但却面临着上述同样的挑战问题。 

 3. 民间社会组织 

38.  人权行为方尚未确定倡导尊重人权的恰当范畴并将人权问题推到公众辩论

的前沿。究其原因是当局不愿意直面人权问题，且缺乏对相关人权原则和机制的

认识和教育。大部分几内亚人不知道他们的权利，因此，无法充分行使这些权

利。同样，民间社会及其他人权行为方既无能力，也无信心采取强悍的增强人权

战略。扩大人权范畴仍是民间社会组织面临的重大挑战。 

 4. 与国际人权机制的合作 

39.  几内亚是一些主要国际人权条约的缔约国。
2 然而，几内亚并未批准《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第一和第二任择议定书。几内亚未一贯恪守履行报

告义务，至今尚欠 5 个条约机构，13 份逾期未交的国家报告。此外，几内亚既

未接待过任何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的访问，也未发出过长期邀请。

2007 年，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员原计划的走访被无限期

推迟。 

40.  2010 年 5 月 4 日对几内亚进行了普遍定期审议。几内亚外交部长率团出席

了会议。在审议期间，36 个代表团发了言，对过渡政府致力于同人权理事会合

作表示了赞赏。这些代表团还承认几内亚在人权领域面临着种种困难。各代表团

提出了 114项建议。大部分建议强调必须批准几内亚尚未成为缔约国的国际人权

文书；依据关于增进和保护人权国家机构地位的原则(巴黎原则)，建立一个国家

  

 2 这些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消除
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

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等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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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机构；加强对安全部队的人权教育；制订出相关战略，整治由于本国的政治

与社会不稳定滋生的侵犯人权行为；并与人权高专办密切携手合作，在几内亚境

内开设人权高专办派驻办事处。理事会提出了 114项建议，几内亚政府接受了其

中 105 项建议，并颁布了对另 9 项建议的保留，有待全国过渡委员会(过渡委)对
这些建议审核和批准。 

 五. 人权高专办的倡导和能力建设活动 

41.  在本汇报期间，人权高专办驻几内亚办事处依照其任务，开展了监督、倡

导和能力建设活动，协助当局最为紧迫的人权挑战问题。这些活动，特别是协助

政府建立和/或加强全国有关问责、司法和和解机构和机制的活动将会在 2011 年
继续得到执行。 

 A. 倡导 

42.  在本次审议期间，办事处就对侵犯人权行为的调查结果，与过渡委、国家

人权事务局、全国团结和促进妇孺事务部的代表们，以及国家宪警总监(代表安
保部队)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等定期举行讨论。人权高专办尤其提出了一些必须

予以紧急审理，特别是审理业已查明案犯的案件。 

 B. 促进和能力建设活动 

43.  自与几内亚携手以来，人权高专办推出且实施了一些能力建设活动，以加

强政府机构和民间社会开展人权领域事务的能力。 

44.  2010 年 7 月和 8 月，人权高专办为筹备第二轮总统选举，在科纳克里省、

康康省、恩泽雷科雷省、拉贝行政区、法拉纳行政区、博凯行政区、金迪亚行政

区和马木行政区培训了 300 多名安保部队指挥官。鉴于竞选期间安保部队涉嫌一

些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人权高专办正在计划加大人权培训的系统性和深度。办

事处还支持为安全和国防军起草关于人权问题的行为守则，并 2011 年，人权高
专办几内亚驻办事处计划在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的协助下，为士兵和警员们开办一

系列关于过渡时期司法的讲习班。 

45.  国际调查委员会建议改革司法机构，并设立一个真相查询机制。人权高专

办驻几内亚办事处在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配合下，与司法部及其国家保护人权和

基本自由事务局，以及过渡委密切携手，力争加强法治和实施司法的力度，尤其

要建立一个全国真相、正义与和解委员会。建立该委员会的草案虽已拟就，但还

尚未作为法律颁布。至于政府提出的要求，人权高专办计划为全国协商组织和为

培训拟议的委员会成员提供技术支持。 

46.  除全国民主和人权监督机构之外，人权高专办驻几内亚办事处正在协助政

府编撰依据《巴黎原则》建立 一个独立的全国人权委员会的法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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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为了支持国家当局消除法不治罪现象，办事处资助“无国界律师”(“无国
界律师”――几内亚)，一个地方非政府组织，为据称因参与 2009 年 9 月科纳克

里省冲突遭起诉的人义务提供法律援助。 

48.  关于选举，人权高专办培训了 188 名民间社会成员，以监察选举之前、期

间和之后的人权情况。2010 年 6 月 10 日至 15 日举行了第一期培训。2010 年 9
月 6 日至 14 日，人权高专办为了第二轮选，在科纳克里省、拉贝行政区、马木

行政特区、法拉纳行政特区、康康省和恩泽雷科雷行省，培训了 180名人权监督
员。培训旨加强民间社会监督和调查选举过程中侵犯人权行为的能力；在全国为

人权高专办铺设了一张收集资讯的网络，并建立了以竞选为背景的早期预警系

统。办事处基于由总统竞选汲取的经验，将继续在即将举行立法选举期间，开展

这一领域工作。 

49.  几内亚政府要求人权高专办协助起草一项行动计划，以落实 2010 年 9 月人
权理事会第十五届普遍定期审议会议通过的各项建议。为此，办事处与司法部人

权和基本自由事务局密切携手，跟进落实普遍定期审议的各项建议。2010 年 10
月，人权高专办与一个地方非政府组织，全国人权组织联合会协作，在科纳克里

省举行了一次讲习会，宣讲几内亚采纳的各项建议。 

 六、 结论和建议 

50.  过去一年来，几内亚经历了重要的政治过渡，并奠定了改善该国人权的良
好基础。2010 年 5 月 7 日，全国过渡委员会通过了新宪法，其众多条款广泛阐
明了自由、义务与基本权利问题(第 5 至 25 条)。宪法规定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全
国人权委员会。全国各利益攸关方正在就建立全国人权委员会的立法草案开展商

讨。 

51.  新总统呼吁民族团结与和解，并颁布若干公告，确认政府承诺增进和保护
人权。2010 年 12 月 21 日在宣布就职之时，总统承诺建立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
会，处置过去的侵犯人权行为，并确保要追究问责。 

52.  这些积极的发展势态均为加强几内亚人权方面的国家能力提供了机会。然
而，一些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仍存在，尤其是过去曾犯有一系列施虐行为的侵权

者，和竞选期间犯下的无数侵犯人权行为仍未受到问责追究。 

53.  问责追究是紧迫的必要之举。政府表示准备调查和追究对军队和其他安全
部队成员所犯的侵犯人权行为，尤其包括关于 2009 年 9 月侵权行为的指控。对
此的追查绝对不得再加拖延，然而，却仍未提出起诉。 

54.  基于以上所述，本报告建议几内亚政府： 

(a) 采取必要措施，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包括执行国际调查委员会的建
议，尤其要调查和追究 2009年 9月 28日侵犯人权行为者的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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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国内法要列入各项国际罪行，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并支持，负责调查
2009年 9月 28日及其后所犯罪行的审理法官履职； 

(c) 采取必要的措施，尽早通过国家立法，设立起真相与和解机制； 

(d) 根据国际人权准则，推行司法和安全事务的改革； 

(e) 依据《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和《审查会议成果》，通过一项打击一
切形式歧视，包括民族歧视的国家计划； 

(f) 遵循有关增进和保护人权国家机构地位的原则(《巴黎原则》)，建立一
个新的国家人权机构； 

(g) 跟进实施普遍定期审议的建议，包括开拓与各条约机构和人权理事会
特别程序之间更密切的合作关系，并向理事会特别程序发出走访几内亚的长期邀

请； 

(h) 采取措施防止、惩处和铲除一切形式侵害妇女和女孩的暴力，并按国
际标准和安全理事会第 1820 (2008)号决议，修订国家关于基于性和性别暴力问
题的立法； 

(i) 采取措施创建扶持民间社会组织的有利环境。 

55.  本报告建议国际社会： 

(a) 依照国际调查委员会的建议(S/2009/693，第 267 段)，为几内亚政府提
供进一步的援助，特别是加强司法机构的援助； 

(b) 为几内亚政府建立和运作真相与和解机制，提供相宜的援助； 

(c) 鼓励几内亚政府继续与人权高专办合作，并为高专办提供必要的支
持，包括开放访察所有拘留地点，以便高专办履行其任务。 

 

     


